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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标准体系应围绕一个特定的标准化目的而建立�体系表的组成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才能使标准体系为
实现技术和管理的有序化服务。水产行业标准从整体属性上看�既有工业标准的普遍性又具渔业生产的特殊
性。水产行业标准由渔业环境、资源、渔船、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渔具与渔具材料、渔业机械与仪器、渔用饲
料、检疫防疫和渔药等标准组成�主要应用于水产品的养殖、捕捞、加工、运输、贸易等环节。本文通过分析国
内外标准体系的异同�构建了我国水产行业标准体系表�探讨了我国水产行业标准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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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体系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将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着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
的关系�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科学有机整体 ［1－2］。我国的水产行业标准是农业标准组成
部分之一�从整体属性上看�既具有一般工业标准的普遍性又包含渔业、食品生产的特殊性 ［3］。本文基
于国家科技基础平台项目 “水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标准体系国内外对比研究与构建 ” （2004ＤＥＡ70880－
01）课题研究�在分析了国内外标准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水产行业的标准体系的构建。



1　国内外标准体系的比较
1．1　中国水产标准体系的现状

在我国水产行业�法规由政府制定�我国已经制定发布实施的与水产标准体系有关的法律法规包
括：《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农产品安全法》�《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
理规定》�《水产苗种管理办法》等 ［4－6］。

技术标准由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编制并归口管理�标准分为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类。水产行
业标准由渔业环境、资源、渔船、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渔具与渔具材料、渔业机械、仪器、渔用饲料、检
疫防疫和渔药等标准组成。

渔业系统设有渔船和水产两个全国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承担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订和管理。
各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都设有专人和 （或 ）职能部门负责渔业标准化管理工作。一些省市自治区还根
据工作需要�成立了省市自治区级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我国已形成了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主
体�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相衔接、配套的渔业标准体系。

近年来�受国家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水产标准制修订工作得到了全面加强�水产行业标准的范围
覆盖水产种质到水产品生产的全过程。现行国家、行业水产标准内容基本上涵盖了水产各专业各个环
节的标准�与养殖有关的有环境、饲料、渔药、苗种标准和养殖技术规范；与水产品质量有关的有产品质
量标准、方法标准、加工工艺要求等标准 ［7］；与渔业基础设施、技术装备有关的有渔业工程、渔具、渔具
材料、渔船、渔机、仪器等标准。
1．2　国外相关标准体系

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遵循市场化原则�基本形成了政府监督、授权机构负责、专业机构起草、全社会
征求意见的标准化工作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可最大限度地满足政府、制造商、用户等各有关方的利
益和要求从而提高标准制定的效率保障标准制定的公正性、透明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水产品
质量管理规范 （ＱＭＰ）ＦＤＡ《水产品危害控制指南》就是这样制订和实施的 ［8－9］。

欧美等国家的标准一般是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听取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科研人员的意见
后�由政府组织�经充分研究�本着实用的原则制定的 ［10］。其标准中的各项技术指标力求量化�具有较
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保证标准的先进性�拓展农产品的出口�欧、美、澳等国的农产品标准尽量与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接轨�且定期复审�如美国规定标准每五年复审一次 ［11－12］。

欧盟技术法规和标准非常灵活。欧盟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新问题的出现及时发布新的技术法规
对原法规进行补充和修改�以保证法规的完整性和全面性�针对第三国的具体问题�欧盟可以制定针对
该地区的技术标准�其他地区则不受影响。欧盟技术法规的灵活性极大地适应了市场的需求�最大程度
地保护了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欧盟在其发布的法令中对各类水产品一般都有明确详细完整
的规定�并对每种产品规定了详细且严格的指标 ［13－14］。总之�国外的水产标准以市场为导向�水产品为
龙头。
1．3　国内外标准体系的异同

我国的水产标准体系按标准级别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级�为适应标准
快速发展的需要�1998年规定增加一种 “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可分为强制性和推荐性两种属性的标准。国外虽然没有独立的水产行业的
标准体系 ［15－23］�但也将标准分为强制性和推荐性两类�前者为政府部门的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必须
严格遵守。后者是指由政府委托机构或行业协会制定和管理并普遍得到社会承认的技术性和管理规范
的要求。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一般为推荐性�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是标准与法律、法规紧
密结合。当用作技术性贸易壁垒时技术标准往往以法律、法规形式出现�法律、法规引用标准时体现出
灵活性�既可全部引用�也可引用部分标准中的条款�并可随国家经贸政策和市场形势的改变而随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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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不必顾及标准的技术属性 ［24－25］。
2　我国水产行业标准体系表的构建

我国原来的标准体系受前苏联标准体系和多年计划经济的影响�与其他相关行业协调不够�时常发
生重复交叉现象�标准数量过于膨大 ［26－27］。在水产行业�由于受产业分工分类制约�各专业之间的相互
关联性较弱�如渔船、渔机、渔具材料与水产品养殖、加工在行业、技术等方面差别很大。而与其它行业
关联性又较强�如水产加工多与食品行业有关；渔船渔机与交通、机电等行业相关；渔具材料与纺织绳索
相关。就水产品而言�由于涉及到卫生部、质检总局、贸易部等多个部门管辖与归口�各部门从各自职能
或行业出发�计划和制定技术标准�原来的体系表是各自分开�自成体系�然后简单叠加�没有重点�难以
运用系统工程原理来设计我国大食品技术标准体系 ［28］。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随着我国渔业机械仪器行业对节能、安全等要
求的不断提高�原体系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为保证渔业机械仪器标准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从标准动态管理的角度而言�我们有必要构建新的标准体系。
2．1　构建的依据和作用

国家法规是技术标准的基础和依据。新构建的水产标准体系�必须建立在上述有关法律法规的基
础上�为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提供技术保证和支持。新的水产标准体系是渔业标准化工作开展的
基础�其主要作用有：

（1）渔业标准立项工作的依据；（2）协调与其他部门关系的重要依据；（3）协调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关
系。新构建的水产标准体系是解释我国渔业标准化工作开展情况的最基础资料。
2．2　构建要求

标准体系应将相关标准组成一个具有特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科学有机整体。一般标准体系应包括
基础标准、产品标准、检验方法标准、工艺过程标准、安全标准、环境保护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等。
这样才能保证生产的产品符合顾客和相关方的要求和期望。标准体系必须具有：（1）完整性－－－体系
表的组成应完整、配套�基本覆盖主要的渔业技术领域；（2）统一性－－－体系表内各项标准之间�尽量做
到协调、统一；（3）科学性－－－体系表分类科学、层次清晰、结构合理�并具有一定的可分解性和可扩展
空间；（4）实用性－－－体系表便于使用和管理。
2．3　构建过程及内容

参考国外标准体系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并广泛征求了各行业专家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的意
见�以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系统集成�全程追溯为原则。

在重新构建我国渔业标准体系时�我们以水产品为龙头�突出产业链各环节的综合性�从生产到消
费把水产品的苗种、饲料及其它生产投入品、生产过程的管理、渔业生态环境、产品加工贸易结合在一
起。

在重新构建我国渔业标准体系时�我们以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渔业生产安全为重点�以保障水产品
生产持续发展。

依据上述原则构建的标准体系见图1�主要内容如下。
（1）改变了原来的标准体系框架�以水产品为中心�重新编排了层次、内容。新构建的体系具开放

性�在体系框架确定后�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和补充�便于体系动态管理。
（2）新构建的体系�分成基础标准和专业标准。专业标准包括：渔业生态及产地环境、投入品、生产

加工过程质量安全控制、水产疫病防治、水产品质量和药残及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和检测。将原来体系中
各自分散的渔船、海淡水养殖、渔具及渔具材料、渔业机械仪器、饲料、水产动植物疫病及检测方法标准
度围绕水产品一个中心而组合。

（3）整理了相关标准体系�包括国内和国外与渔业相关的标准。整理国外标准是为了便于借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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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标。国内标准包括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整理这些内容是为了完整体系�同
时避免立项时与国内已有行业标准重复�便于整合内容交叉和性质类同的标准。便于全面了解已有地
方和企业标准的发展情况�为制定行业标准作技术支撑。

（4）在基础标准中�增加了管理、操作等综合性标准。在标准实际使用中�常用产品都有供参照的
技术标准�安全问题往往发生在管理和操作过程中。

图1　我国水产行业标准体系表
Ｆｉｇ．1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ｙｓｔｅｍ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ｏｕｒｆｉｓｈｅｒ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3　结语
渔业标准运行的外部环境是千变万化的�标准体系必须适应环境条件和企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

新构建的标准体系根据生产、市场急需优先的原则�实行动态管理�能及时跟踪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内外
先进标准的动态�将在使用中进一步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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